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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2023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

究生考核办法

2022年09月07日 17:20  点击：[337]

做好2023年优秀本科生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，确保我院2023年推免生工作“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、规范、透明”，进一步激励本科生勤奋学习、积极创新、全面发展，依据《湖南中医药大学推荐优

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组织管理

学院成立推免工作领导小组。实行组长负责制，全面负责学院的研究生推免工作，并接受质疑和投

诉。单独设立纪检监督员，全程参与到推免工作中并发挥监督作用。

二、推免工作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王 炜
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index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index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xygk/xyjj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xkjs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szll/zbjs/zg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dqgz/djgz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kxyj1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jyjx1.htm
http://yaoxy.hnucm.edu.cn/zsw/sy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yjsgz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xsgz/xsdj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xxgk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zxzx/xwdt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zxzx/tzgg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index.htm
https://yaoxy.hnucm.edu.cn/zxzx/tzgg.htm


副组长: 曹一瑜 杨岩涛 陈 岩

成  员：夏新华 贺福元 周日宝 谭朝阳 杨 勇

纪检员：陈胜璜

秘  书：王颖斌 刘小溪 胡婷婷 马 莉

三、推荐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（不含专升本学生）。

2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；遵纪守法，道德品质好；勤学敬业，富有上进心和团结合作精

神；身心健康，符合报考研究生的体检标准。

3.品行优良、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，在校期间无任何违法、违纪记录。

4.非英语专业学生全国大学英语四级成绩达425分以上（含425分）；英语专业学生专业英语四级合

格。

5.按照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，截至推荐工作开展当年9月1日，所修课程成绩均达到合格及以

上标准（含每年体测成绩），所修课程（含必修、限选、任选）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15%以内

（含15%）；且学术研究兴趣浓厚，有较强的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。

（二）破格推荐条件

符合基本条件1、2、3、4项要求，按照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，截至推荐工作开展当年9月1

日，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30%以内（含30%）。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学生，可以破格参与推

荐排名，占各学院上报名额。

1.参加政府、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，由学校组织赴赛的各类专业学科竞赛中，中国大学生医学

技术技能大赛正式参赛选手，及其它竞赛获国家级前三等次奖项者，或获省级第一等次奖排名前3者。

区域性赛事等同于省级级别。本项内容由教务处认定。

2.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，全国第一、二等次奖获奖排名前3者；或全国第三等次奖、省

级第一等次获奖排名第1者。本项内容由教务处认定。

3.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第一、二等次奖获奖排名前3者；或全国第三

等次奖、省级第一等次获奖排名第1者。本项内容由校团委认定。



4.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第一、二等次获奖排名前3者；或全国第三等次奖、省

级第一等次获奖排名第1者。本项内容由校团委认定。

5.以湖南中医药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，学生作为第一作者，在专业相关刊物发表论文被SCI、EI、

SSCI、A&HCI全文收录者。本项内容由图书馆认定。

6.以第一发明人获得国家授权（不含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），并与专业相关的发明专利

者。本项内容由科技处认定。

四、推荐办法

学院对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申请学生，依据综合评分结果由高到低排序，按照学校分配的名额等额

择优推荐人选。综合评分＝五年制前四年(四年制前三年)平均学分绩点×20+奖励分（奖励分明细见大学

管理办法）。

五、推荐程序

（一）制定本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综合考核办法，并在学院网站公布。

（二）在本学院网站按专业公布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15%以内（含15%）的学生名单。

（三）符合推荐条件的学生，填写《湖南中医药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

究生资格申请表》，并向学院提交有关奖励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。学院按照本办法推荐条件，对报名

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后，将相关材料汇总报送至学校教务处学籍与考试中心，并将审查合格的学生名单在

本学院网站公示。

（四）学院根据综合考核办法，组织专家对符合推荐条件的学生进行评审，确定综合成绩。

（五）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依据申请人综合成绩排名，根据学校下达的推免名额，等额确定拟推

荐名单并在学院网站公示。公示期间，对有异议的学生，学院查明情况并公布处理结果。

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

2022年9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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